
山 东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山 东 省 人 民 检 察 院

山 东 省 公 安 厅

鲁高法 (2018)104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山东省人民检察院
山 东 省 公 安 厅

关于印发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

刑事案件立案与证据审查判断指引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局,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

院、检察院分院、公安局,青岛海事法院,省公安厅各直属公安

局 :

现将《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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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指引》印发给你们,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层报省高级人民

法院、省人民检察院、省公安厅。

2018年 12日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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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

刑事案件立案与证据审查判断指引

为依法办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,规范拒不执行

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的立案与证据审查判断标准,根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《全国人大常委会

关于(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》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
解释》等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指引。

第一条 申请执行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以下证据,公

安机关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,应 当立案 :

(一 )已 生效的法律文书。包括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

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,以及人民法院为依法

执行支付令、生效的调解书、仲裁裁决、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

裁定。

(二 )申请执行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书面材料。

包括申请执行书、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等。

(三 )犯罪嫌疑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的证

据材料。

(四 )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相关证据材料、视频资料及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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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情况书面说明。

公安机关认为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材料需要补充的,应 当通

知申请执行人及时补充材料。

公安机关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不予立案的,应 当出具书面

材料并向申请执行人说明情况。

第二条 人民法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

决、裁定犯罪,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提供以下证据,公安机

关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,应 当立案:

(一 )已 生效的法律文书。包括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

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,以及人民法院为依法

执行支付令、生效的调解书、仲裁裁决、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

裁定。

(二 )申请执行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书面材料。

包括申请执行书、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等。

(三 )人 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收集的犯罪嫌疑人逃避、抗

拒执行的证据。

(四 )人 民法院执行机构依法履行执行职责的书面证明材

料,包括执行过程的详细说明、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和困难,采

取司法拘留、民事搜查措施的文书及被执行人谈话记录等。

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法院提供的材料需要补充的,应 当通知

人民法院及时补充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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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不予立案的,应 当出具书面

材料并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。

第三条 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 自诉并提供以下证

据,人 民法院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,应 当立案 :

(一 )申 请执行人身份证明。申请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、

近亲属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,应 当提供证明与申请执行人关系的

材料和申请执行人不能告诉的材料。

(二 )已 生效的法律文书。包括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

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,以及人民法院为依法

执行支付令、生效的调解书、仲裁裁决、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

裁定。

(三 )申请执行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书面材料 ,

包括申请执行书、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等。

(四 )犯罪嫌疑人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的书面材料。

(五 )公安机关出具的 《不子立案通知书》《撤销案件决定

书》或者人民检察院出具的 《不起诉决定书》等。

(六 )申 请执行人向公安机关报案,公安机关不接受控告

材料或者在接受控告材料后 60日 内不予书面答复的,应 当提交

已向公安机关提交控告材料的相关证据,包括公安机关接受证据

材料清单、邮寄 执、律师见证书等。

人民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材料需要补充的,应 当通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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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申请执行人及时补充材料。

第四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所负执行义务的具体内

容,应 当审查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、裁定。支付令、生效的

调解书、仲裁裁决、公证债权文书等其他法律文书不属于生效的

判决、裁定范畴。

第五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执行义务产生的时间,

应当审查判决、裁定的送达 证、送达公告等证据。被执行人的

执行义务自判决、裁定生效后即行确定,协助执行义务人的执行

义务自收到法院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即行确定。

对于执行义务人发生在执行义务产生之前的转移、隐匿财

产等行为,造成判决、裁定无法执行的,由 于行为发生时执行义

务尚未确定,不宜认定为拒不执行行为。

第六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有能力执行,应 当审查

判决、裁定生效后被告人的财产情况和收入状况,或者犯罪嫌疑

人、被告人实际占有、控制指定交付物,具有实际履行能力的证

据,以及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对其自身履行能力的供述等。被告

人仅有部分履行执行义务的能力,也应当认定被告人有能力执

第七条 认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 ,

达到
“
情节严重

”
的情形,应 当审查以下内容:

(一 )认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实施了逃避、抗拒执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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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,应 当审查证实财产变动情况的银行交易明细、转让合同、

财产变更登记、执行人员调查记录、执行现场的视频资料、鉴定

意见、知情人的证言,以及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,

以及上述证据能否相互印证,不一致的应当调查核实。

(二 )认定致使判决、裁定无法执行,应 当审查人民法院

执行机构出具的终结执行裁定书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、执

行情况说明或执行人员的证言等证据,查明是否确因犯罪嫌疑

人、被告人的拒执行为导致判决、裁定中载明的执行义务无法得

到及时有效执行。

第八条 本指引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山东省人民检察

院、山东省公安厅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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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18年 12月 20日 印发


